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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珠宝）声明

受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我们对

其委托的五十三件玉器摆件进行了现场核验、评定估算并形成了资产

评估报告书，在本报告设定的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对资产评

估结果声明如下：

1、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

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出具了评估结论，评估结论

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和制约；

2、就资产评估师（珠宝）所知，在本评估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

真实、客观的。

3、资产评估师（珠宝）在评估对象中没有任何现存或预期的利

益，同时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

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4、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

5、资产评估师（珠宝）及其所在的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

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专业评估经验。

6、资产评估师（珠宝）及助理人员已对评估对象进行了现场核

验工作。

7、资产评估师（珠宝）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

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

估结论不应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8、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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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验、并对其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发表专业

意见，是资产评估师（珠宝）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

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

当事方的责任。

9、本评估报告仅对评估对象的价值发表专业意见，我们无权对

它的法律权属做出任何形式的保证。本评估报告不得作为任何形式的

产权证明文件使用。

10、评估报告记载了我们的工作程序和评估价值意见，评估报告

的分析意见和评估结论以评估报告中披露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为前提，

为了合理地正确使用本评估报告，我们提请评估报告使用者密切关注

本报告的评估假设和评估事项特别说明。

11、评估报告和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书所列明的评估目

的使用，或者送交相关部门审查使用。本评估报告为保密文件，除按

规定报送有关部门或依据法律需公开的情形外，未经委托方及本评估

机构书面许可，不得拷贝、复制、分发、传送第三方或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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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

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本摘要不

得单独使用，资产评估师（珠宝）及其所在评估机构不承担因摘

要使用不当所造成后果的责任。

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委托评估的五十三件玉器摆件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深国艺评字[2018]第 Z028 号

一、 委托方、资产占有方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委托方：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资产占有方：南京耕海商贸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为实现本次目的相关经济行为而需要使用本报告的其他

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 评估目的

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江苏省沿海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需要对南京耕海商贸实业有限公司 53 件玉

器摆件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用以了解委估资产的市场价值。委托方

委托本评估机构对该批 53 件玉器摆件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供委托方在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时作为单项资

产评估报告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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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报告的评估对象为委托方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

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委托的 53件玉器摆件。评估范围是委托方委托的

南京耕海商贸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的 53件玉器摆件（详见附件 1评估

明细表）。

四、 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 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8年 7月 31日

六、 评估方法

成本法

七、 评估结论

受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委托，深圳国艺

珠宝艺术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运用资产评估法定的程序和公允的方法，根据评估目的，经过综合评

定计算，结论如下：

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五十

三件玉器摆件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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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3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捌万陆仟叁佰元整。

(以上评估结论需盖章生效)

八、特别事项说明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为了避免评估结论和评估报告的误

用，请报告使用者密切关注本报告中的“资产评估师（珠宝）声明”、

“评估假设”及“评估特别事项说明”。

（此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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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

五十三件玉器摆件

资产评估报告

深国艺评字[2018]第 Z028 号

深圳国艺珠宝艺术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江苏金汇通房地产

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恪守独立、公正、科学的评估原

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采用成本法的评估方

法，执行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

限公司委托评估的五十三件玉器摆件在评估基准日 2018年 7月 31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定估算，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方、资产占有方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

委托方：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二）资产占有方

资产占有方：南京耕海商贸实业有限公司

（三）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实现本

次目的相关经济行为而需要使用本报告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方确认的

机构和个人不能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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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目的

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江苏省沿海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需要对南京耕海商贸实业有限公司 53 件玉

器摆件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用以了解委估资产的市场价值。委托方

委托本评估机构对该批 53 件玉器摆件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供委托方在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时作为单项资

产评估报告引用。

三、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报告的评估对象为委托方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

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委托的 53件玉器摆件。评估范围是委托方委托的

南京耕海商贸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的 53件玉器摆件（详见附件 1评估

明细表）。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依据本次评估目的，确定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由自愿的买卖双方在评估基准日，通过正常、正规

的市场营销后，达成公平市场交易时的价值估计数额。交易双方存在

充分的市场竞争、没有垄断和强制，独立判断，理智选择。

五、评估基准日

本资产评估项目的基准日是 2018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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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是确认和鉴定评估对象、得出评估结论的基本时点。

评估基准日与报告完成日期之间未发生对评估对象价值产生直接重

大影响的突发经济事件，评估中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基准日有效的价

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的评估依据主要包括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

依据、评估准则依据、珠宝首饰相关国家标准依据、资产权属依据及

评估估算时采用的取价依据和其他参考资料，具体如下：

（一）经济行为依据

1、委托方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与深圳

国艺珠宝艺术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合同

[2018]Z028号;

（二）法律法规依据

1、《资产评估法》；

2、《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6 号）；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珠宝首饰》（中评协[2017]40 号）；

2、《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3、《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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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8、《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9、《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四）珠宝首饰相关标准依据

1、GB/T 16552-2017 珠宝玉石名称；

2、GB/T 16553-2017 珠宝玉石鉴定；

（五）取价依据

1、国内和田玉行业相关参考资料；

2、深圳国艺珠宝艺术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聘请专家意见；

3、深圳国艺珠宝艺术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市场调研价格资料；

七、 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资产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

成本法三种方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资

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收益法基于资产持续的获利能力为前提，并

且获利能力能够货币化衡量，要求被评估珠宝首饰要满足具备持续的

收益条件。本评估项目中评估对象不具备持续的收益条件，因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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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法不适用于本项目中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评估。

成本法是按现时条件下重新制作一项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

需要的费用，同时扣减各种损耗价值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方法。

根据评估对象材质特点和工艺特点等，假设对其进行现时完全重置，

在货品成本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相关费用，进而对其进行计算。成本

法从重置产品的角度反映了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符合市场实际

的成本价值，为相关当事方考察评估对象资产状况提供了清晰的价值

参考依据。本次评估对象是玉石摆件，可以通过现时重新制造的方式

评估其重置成本，因此可以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通过市场调查，选择与评估对象相同或相似的资产作为

对比参照物，分析参照物的成交价和交易条件，并就影响价格的有关

因素进行对比调整，从而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采

用市场法在公开市场上找不到与评估对象完全相同的对应物时，可在

市场上寻找部分特征类似的产品作为参照，以参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

础，对差异因素作必要调整，从而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本次评估对

象为玉石摆件，根据其玉石品质、造型和工艺在公开市场寻找到相似

参照物难度较大，因此，未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选择成本法

来进行评估。

（二）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介绍

本次评估对象中均为玉石摆件，主要为和田玉摆件，根据其玉石

品质、摆件题材、加工工艺特点，假设对其进行现时完全重置，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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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成本并扣除实体性贬值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合理利润，进而对

其进行计算。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

本项目整个评估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准备阶段

1、评估机构与委托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双方就本次评估的目的、

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等问题展开协商一致，并制定出本

次资产评估工作计划。

2、评估机构对评估对象进行了详细了解，布置资产评估工作，

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

（二）现场评估阶段

1、评估机构项目组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抵达资产存放点（江苏

省南京市莫愁湖东路 16-9 钟山典当行）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盘点和

核查工作；

2、本评估机构聘请的江苏省黄金珠宝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携带实

验室鉴定仪器（一台 Nicolet IS5 红外光谱仪、一台紫外荧光灯、放

大镜、电子称及比例尺等）同日抵达资产存放点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

鉴定工作；

3、现场对评估对象展开评估相关工作，记录和描述实物资产珠

宝首饰品质信息，分析其加工工艺；

（三）市场调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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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专业人员搜集和田玉、碳酸盐岩玉等原料价格资料；

2、评估专业人员搜集玉石摆件加工工费资料；

3、评估专业人员搜集和田玉摆件国内市场价格资料；

（四）评估汇总阶段

评估汇总阶段，项目组本着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结合评估

对象特点，分析整理了大量的评估工作资料，根据评估目的合理选择

了技术参数，通过独立的分析汇总和大量的计算工作，得出评估对象

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在上述工作基础上，项目组独立撰写了资

产评估报告书。

（五）提交报告阶段

本阶段评估机构按照内审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了反复修改、校

正，最后出具了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遵循了以下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委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

据委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

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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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

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

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二）特殊假设

1、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

观经济政策和珠宝行业产业政策保持相对稳定，珠宝市场相对稳定不

发生重大变化。

2、本次评估假设委估资产产权清晰。

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十、评估原则

（一）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工作原则

本次评估，评估机构和参与评估的所有工作人员与委托方江苏金

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南京耕海商贸实业有限公司以及委估资产无任何现存或预期的利

益关系，能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确保评估工

作不受外界干扰和影响。在评估工作中，评估机构严格履行现场鉴定

核查工作，慎重采纳符合实际的取价依据；同时制订了科学的评估工

作计划并严格执行，确保了评估结论的合理、客观、公正性。

（二）遵循资产评估公认的主要经济原则

l、鉴定和品质分级原则：确定珠宝首饰材质的真实构成要素，

是评估工作的基础；将珠宝首饰的特性与特征与既定公认标准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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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出待评估珠宝首饰品质特征。

2、供求原则：资产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与需求成正比，与供应成反比。

3、最佳使用原则：同一资产可以具有不同的用途，用途不同，

效益不同，其价值也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原则要求对某种资产的

评估必须将各种用途的效益进行比较，然后选择其中最佳用途进行价

值确定。

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人员遵循以上基本经济原则，对评估对象

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以保证客观、公正、合理地揭示并综合反映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公允价值。

十一、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项目组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

准则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

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委托的五十三件玉器

摆件进行了核查工作。在收集了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之后，经过独

立的分析和评定估算，采用成本法的评估方法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

日 2018年 7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如下：

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五十

三件玉器摆件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

￥286,3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捌万陆仟叁佰元整。

(以上评估结论需盖章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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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评估特别事项说明

（一）关于评估结论的特别事项说明

1、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没有考虑法律法规、国家经济政策变化

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2、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根据评估目的，在深圳国艺珠宝艺

术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下，经过严格的

核查和后期独立分析估算得出的委估资产的市场价值，该评估结论不

适用于任何其他评估目的和其他价值类型。

3、在评估基准日当天的珠宝交易市场中，各类珠宝玉石的价格

变动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因素会影响评估结论的唯一性。

4、本报告的评估结论并非是评估对象的最终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二）关于评估对象的特别事项说明

1、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评估对象权属由委托方负责，委托方

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2、评估对象的检验结论由江苏省黄金珠宝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出

具。

（三）评估基准日说明

评估基准日后，报告有效期内，若评估对象实体状况、经济环境

等发生较大的不可抗拒变化，并对本次评估的价值结论产生严重影响

时，应重新选择评估时点进行相应调整。在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提

交日期之间，尚未发现对评估结论造成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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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特别说明

1、自评估基准日起，报告有效期内，若评估对象的假设条件发

生变化，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变化。

2、评估方只对本项目评估程序和评估结论本身是否合乎职业、

专业及道德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委托方对评估对象的相关经济活动

及行为模式的决策行为负责。

3、本评估报告壹式肆份，供委托方使用。

十三、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评估

机构不承担任何超出本次评估目的和报告使用范围所产生的相关责

任。

（二）除按规定报送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或依据法律需公开的情形

外，未征得评估方同意，评估报告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任何公

开媒体。

（三）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由

于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本项目评估师及其所在的

评估机构无关。

（四）根据现行相关法规，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为评估基准日

之后一年之内，即 2018 年 7 月 3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0 日止。

（五）本评估报告正文附件必须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

何部分或章节的单独使用无效，任何部分或章节的片面使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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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评估报告日

本报告提交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30 日。

（此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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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项目组主要成员

程小双

中国资产评估师（珠宝）（10130001）

薛晓昕

中国资产评估师（珠宝） (10110007)

深圳国艺珠宝艺术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 年 8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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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明细：

附件 1：评估明细表

附件 2：评估对象实物照片

附件 3：评估对象检测证书复印件

附件 4：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副本复印件

附件 5：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附件 6：鉴定评估项目组成员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 7：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

件

（此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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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部分评估对象图示

评估编号：001,证书编号：J181129671 评估编号：002,证书编号：J181129672

评估编号：003,证书编号：J181129673 评估编号：004,证书编号：J181129674

评估编号：005,证书编号：J181129675 评估编号：006,证书编号：J18112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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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编号：007,证书编号：J181129677 评估编号：008,证书编号：J181129678

评估编号：009,证书编号：J181129679 评估编号：010,证书编号：J181129680

评估编号：011,证书编号：J181129681 评估编号：012,证书编号：J181129682

评估编号：013,证书编号：J181129683 评估编号：014,证书编号：J18112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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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编号：015,证书编号：J181129685 评估编号：016,证书编号：J181129686

评估编号：017,证书编号：J181129687 评估编号：018,证书编号：J181129688

评估编号：019,证书编号：J181129689 评估编号：020,证书编号：J181129690

评估编号：021,证书编号：J181129691 评估编号：022,证书编号：J18112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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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编号：023,证书编号：J181129693 评估编号：024,证书编号：J181129694

评估编号：025,证书编号：J181129695 评估编号：026,证书编号：J181129696

评估编号：027,证书编号：J181129697 评估编号：028,证书编号：J181129698

评估编号：029,证书编号：J181129699 评估编号：030,证书编号：J18112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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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编号：031,证书编号：J181129701 评估编号：032,证书编号：J181129702

评估编号：033,证书编号：J181129703 评估编号：034,证书编号：J181129704

评估编号：035,证书编号：J181129705 评估编号：036,证书编号：J181129706

评估编号：037,证书编号：J181129707 评估编号：038,证书编号：J18112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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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编号：039,证书编号：J181129709 评估编号：040,证书编号：J181129710

评估编号：041,证书编号：J181129711 评估编号：042,证书编号：J181129712

评估编号：043,证书编号：J181129713 评估编号：044,证书编号：J181129714

评估编号：045,证书编号：J181129715 评估编号：046,证书编号：J18112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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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编号：047,证书编号：J181129717 评估编号：048,证书编号：J181129718

评估编号：049,证书编号：J181129719 评估编号：050,证书编号：J181129720

评估编号：051,证书编号：J181129721 评估编号：052,证书编号：J181129722

评估编号：053,证书编号：J18112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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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江苏省黄金珠宝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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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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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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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评估项目组成员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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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委托方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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